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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暴案再多3男「落鑊」
譚百熙被控暴動 陳舜堯涉縱火 王國斌疑刑毀

2016年農曆新年期間旺角發生嚴

重暴亂事件，警方事後陸續拘捕逾

90人，部分人已被檢控、受審中或

判刑。警方日前再落案檢控3名男

子，分涉暴動、刑事毀壞及縱火等罪，案件昨日在西九龍裁

判法院提堂，3人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3月13日，以待

修改轉介文件手續，並轉往區域法院處理。3人續以原有條

件保釋候審，其間不准離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警拘「美隊」容偉業 無問是否持「殘疾證」

最新涉旺暴案被檢控提堂的3名
被告，依次為譚百熙（21

歲）、陳舜堯（30歲）、王國斌
（22歲）。報稱任職酒保的譚百熙
被控一項暴動罪，控罪指他於2016
年2月9日，在旺角豉油街連同其
他人參與暴動。
報稱任職游泳教練的陳舜堯被控
一項縱火罪，指他同日燒毀中國香
港體操總會的橫額。
報稱為學生的王國斌則被控一項
刑事損毀，指他於同日在山東街76
號門外，聯同其他人損壞行人路。
譚及王另被控一項刑事損毀，指他
們同日在山東街損壞一塊屬於政府
的指示牌。
資料顯示，譚與家人同住大元邨
泰樂樓一單位，沒有案底亦沒有政
治背景，於2017年4月11日在大埔
區被捕。王據悉為公開大學男生，
於2016年11月3日在油麻地文苑街
文耀樓住所外被拘捕。
陳則於2016年8月18日在秀茂坪
順緻苑順應閣住所被捕。3人扣查
後准保釋候查，至本月18日被警方

正式落案檢控。
旺暴案發生於2016年2月8日年

初一晚至翌日清晨，當晚大批暴徒
在旺角彌敦道、山東街、奶路臣
街、亞皆老街一帶進行非法集結，
並在多處地方惡意毀壞公物及警
車、縱火、暴力襲擊正在執行職務
的警務人員及現場採訪的新聞工作
者，嚴重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和公
共安全，事件最終變成暴亂。
警方當時強烈譴責有關人等破壞

法紀的騷亂行為，且不排除事件是
一宗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力事件。

案發至今警拘逾90人
案發至今，警方已先後拘捕逾90

人，最年輕只有14歲，最年長70
歲。經調查後逾半已被起訴或正循
司法程序處理，罪名包括暴動、縱
火、非法集結、襲警、拒捕、阻撓
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藏有
攻擊性武器、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
秩序行為、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
取用電腦等。部分涉案者已被判罪
成，分別判入教導所或監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香港警務處繼設立facebook專頁及
Instagram，鑑於每年數千萬訪港旅
客使用社交媒體潮流不同，為讓旅
客可以更廣泛接收最新、最快、最
準確的警隊資訊，前日警方正式開
設微博及Twitter賬戶。同時，由
昨日開始，灣仔軍器廠街1號警察
總部3樓一連兩星期設立有關警隊
微博、Twitter及同其他社交媒體
資料展覽會，歡迎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只需在微博

以「香港警察」或在 Twitter 以
「Hong Kong Police」搜尋，便可
發現相關賬戶，並發現香港警察在
微博大受歡迎，開戶不足一日粉絲
人數已累積突破9.3萬，微博正文
有3,878轉發、7,968評論及9,412
讚。
內地各省市公安官方微博賬戶紛

紛留言歡迎，包括「歡迎東方之珠
香港警察微博上線」、「雖然看過
很多遍了，還是忍不住點讚」。

警隊同時在微博發佈一條約3分鐘宣傳短
片，以「公正無私、專業、關懷」為題介
紹香港警隊的工作，不足一日已突破520萬
次觀看。此外，香港警察在Twitter開設賬
戶不足一日，亦已累計744名跟隨者。
根據資料，2015年10月香港警務處舉行
記者會，由時任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許
鎮德、高級警司關翠貞及警司謝振中，主
持香港警察facebook專頁正式啟用，專頁
以「使香港繼續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
及穩定的社會」作為警隊使命及抱負，至
今已累積逾15.1萬人說讚及逾15.8萬人正
在追蹤。

黑幫霸塘搶泊位
警拘6人扣16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本土民主前
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美國隊長」容偉業，
及李諾文、林傲軒共4人，被控於2016年農曆
年初一深夜至年初二清晨的旺暴案中，在旺角
砵蘭街參與暴動、非法集結等7宗罪。案件審
理昨日踏入第四十三天，續在高等法院審理。
負責拘捕容偉業的警員在庭上承
認，當時根據基本觀察和與容的
對答反應，沒有向他確認是否
《殘疾人士登記證》的持有者。
駐守港島區反黑組的警員陳定

邦指出，是於2016年2月9日下
午於容偉業的青衣住所內以涉嫌
暴動罪將其拘捕，並與同袍在該
單位內蒐證，容在警誡下保持緘
默。
其後，他將容押往青衣警署報

告後，再帶返秀茂坪警署扣查，

並為對方進行疑犯登記程序。陳在警署內負責
容的搜身程序，確認他身上沒有危險物品後，
便轉交另一位警員記錄其身上財物。然後陳又
為容拍下數張犯人照片存檔。
陳定邦在接受容偉業的代表律師盤問時承

認，進行疑犯登記程序前，沒有過問容是否持
有《殘疾人士登記證》，亦未
有向對方交代當時拍下的犯人
照片日後會成為呈堂證供，當
時只向容表示照片將有「調查
用途」。
律師又查問陳有否察覺容的行

為有異，例如像「鸚鵡學舌」般
重複問題的部分字眼，陳表示沒
有，因此沒有查問容是否《殘疾
人士登記證》持有者，並補充凡
涉及刑事罪行，疑人的私隱從來
不是蒐證時的考慮因素。

■「美國隊長」容偉業。
資料圖片

■報稱任職酒保的譚百熙，被
控一項暴動罪。 資料圖片

■報稱任職游泳教練的陳舜堯，
被控一項縱火罪。 資料圖片

■報稱為學生的王國斌，被控
一項刑事損毀。 資料圖片

警搗「揸胸」酒吧 女負責人囚8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世界
盃開波前夕，警方「放蛇」破獲尖沙咀區
一間樓上吧涉聘用大批泰籍吧女與酒客大
玩「揸胸」色情遊戲，酒吧47歲女負責人
嚴慧嫺被控五項管理賣淫場所罪，案件昨
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審結，女被告罪名成
立，判囚8個月，並遭拒絕保釋等候上訴
的申請。
控罪指，47歲女被告嚴慧嫺被控由去年
5月6日至6月22日間，於尖沙嘴柯士甸道
業廣商業大廈101室新泰皇酒吧管理賣淫
場所。

警「放蛇」五次官指合理
裁判官杜浩成昨日裁決時表示，警員皆
誠實可靠，賣淫須符合一般人眼中的「淫
蕩」的定義，如果一名女子遭陌生男子
「揸胸」，不論有否涉金錢交易或女子是
否同意，也符合淫蕩定義；現金、食物或
毒品等亦可當作報酬，故本案中「放蛇」
警員可以換領券給泰籍女子當作貼士，所
以屬於賣淫。
至於「放蛇」警員早前接受盤問時表

示，有主動揸或觸碰吧女胸部，但更多時
間是吧女主動捉住其手讓其「揸胸」。
裁判官認為，警員作供與閉路電視片段

內容脗合，又指警方在行動中「放蛇」五
次，目的是為確定被告與泰籍吧女之間關
係、吧女以換領券兌現方法及涉案酒吧用
途等，認為警方行動合理。
裁判官指，當出現更多酒客要求泰籍吧

女陪酒，被告也能即場滿足客人要求，故
案發酒吧的確是提供有報酬的非法服務。
據一名「放蛇」警員口供指，第二次放蛇
時離座經過吧枱時，發現酒吧職員和泰籍
女子計算換領券數目，以及職員將現金交
給泰籍女子。

犯法為留客 如賣淫賺錢
對於辯方陳詞指，警員分五次進行「放
蛇」及每次歷時達4小時，認為警方根本
不需長時間放蛇及質疑目的。裁判官指，
警方每次「放蛇」情況都有變化及需搜集
證據，而庭上曾播放長約15分鐘的閉路電
視片段中，放蛇警員揸胸行為只出現過一
次，認為警員難以在短時間內成功搜證，

而警方行動是否合理，
並非法庭應當關注之
處。
辯方求情時透露，被

告一直在餐飲業工作，
有定期做義工，現時已
失業，另患有高血壓需
要服藥；另本案不涉性
行為、脫衣或手淫等情
節，亦無未成年少女參
與。不過裁判官判刑時
表示，被告須為所犯罪
行承擔後果，酒吧賣酒
本身並非犯罪，案中的
犯法行為是為了留住顧
客，讓他們買更多酒，
猶如藉賣淫賺取收入，
法庭衡量判刑時雖不會對這因素給予明顯
比重，但亦不會忽略。
對於辯方不斷質疑警員分五次「放蛇」

及每次歷時達4小時作為抗辯，有資深警
務人員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有組
織賣淫是黑幫主要收入來源，警方必須全

力打擊，但賣淫集團經營手法非常小心，
警方若單純以突擊搜查，根本無法搜集證
據將疑犯繩之以法，所以最有效是採取
「放蛇」行動；今次案件中，「放蛇」警
員獲裁判官表示皆誠實可靠，不應受到質
疑。

■警方「放蛇」破獲尖沙咀區一間樓上吧，涉聘用大批泰籍
吧女與酒客大玩「揸胸」色情遊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近月有黑幫疑窺準各區避風塘停泊位緊
張，企圖取得控制權向遊艇船主勒索「泊
位費」，其中觀塘避風塘為「重災區」，
去年10月更發生船隻遭淋油刑毁及黑幫
「晒馬」事件，引起警方高度關注。由去
年11月起，警方先後6次展開代號「先行
者」行動，巡查觀塘、香港仔、筲箕灣及
長洲避風塘，部分行動聯同海事處進行；
截至昨日為止，共拘捕6人及扣留16艘
船。
被捕6人，介乎24歲至35歲，部分人有
黑幫背景，分別有涉嫌「刑事毀壞」、
「勒索」及「管有仿製槍械」等罪行。
行動中，被扣查的16艘船，分別有15艘

快艇及一艘橡皮艇，涉嫌非法改裝或違反
牌照條件，交由海事處跟進檢控。
據悉，自上年底愉景灣遊艇會下令逾200

艘遊艇需要遷走後，令全港各區避風塘的
停泊位變得緊張，疑有黑幫窺準全港各區
避風塘的停泊位供應緊張，紛紛爭奪避風
塘的控制權，再美其名提供清潔、充電及
入水等服務向遊艇船主收費，實則是勒索
「泊位費」，若船主拒絕就範，黑幫便會
出言恐嚇及向船隻進行破壞。
去年10月28日，觀塘避風塘發生刑事毀

壞及勒索案，有6艘船遭人淋紅油，案件涉
及勒索「泊位費」。
警方高度重視黑幫企圖霸佔避風塘向船

主勒索案件，由去年11月起多次展開代號
「先行者」行動，先後巡查觀塘、香港
仔、筲箕灣及長洲避風塘，拘捕涉案疑犯
及扣留違反牌照規定或與案有關的船隻。
昨日第六次「先行者」行動中，東九龍

總區、水警總區、港島總區、有組織罪案
及三合會調查科、機動部隊及海事處人員
巡查各區避風塘，其中人員在觀塘避風塘
再拘捕兩名男子，涉嫌與去年10月28日上
址避風塘刑事毀壞及勒索案有關，其間再
扣押7艘快艇，涉嫌違反商船（本地船隻）
條例，沒有清晰展示船牌號碼、船隻沒領
有證明書、違反牌照條件等，交由水警總
區港口分區跟進檢控。
總結由去年11月至昨日為止，警方6次

展開「先行者」行動中，已共拘捕6人、扣
押15艘快艇及一艘橡皮艇。
警方行動將會持續進行，以打擊黑幫違

法活動及收入來源。
海事處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近期

本處與水警在觀塘避風塘共進行4次聯合行
動，對船隻加強巡查，其間共發現16艘船
隻涉嫌違反海事條例，該處已依法跟進。

■警方昨第六次展開代號「先行者」行動
中。

■前日警方正式開設微博賬戶，不足一日
粉絲人數已累積突破9.3萬。 微博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鄧偉明）警方分別在九龍
城及大埔區破獲毒品案，共檢獲約值445萬元可卡因及霹靂
可卡因毒品，拘捕兩名涉案男子帶署。
被捕兩人中，20歲姓柳男子涉嫌「販毒」及「製毒」罪
名、52歲姓何男子涉嫌「販毒」罪名；通宵扣查。
前晚約10時，毒品調查科人員在九龍城太子道西埋伏截

查姓柳目標男子，在其身上檢獲約500克霹靂可卡因，其後
人員搜查柳位於九龍城窩打老道126號住所，再檢獲約1.3
公斤霹靂可卡因、製毒及毒品包裝工具；檢獲毒品市值約
290萬元。同一時間，大埔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於上水簡頭
村埋伏截查姓何目標男子，在其身上檢獲約28克霹靂可卡
因；人員將何押返其位於簡頭村住所搜查，再檢獲約1公斤
可卡因、128克霹靂可卡因及毒品包裝工具，毒品總值約
155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荃灣青朗公路發生奪命車禍，5輛
中重型車輛昨午沿慢線首尾同行
途中，前車因應交通情況收慢，
但最尾的吊臂貨車疑因收掣不及
撞前，釀成5車首尾相撞事故，共
造成3人受傷，其中一輛中型貨車
撞及前面貨櫃車，致駕駛室深陷
拖架尾。司機當場被困昏迷，救
出送院後終不治，涉事41歲吊臂
車司機被捕。
涉及意外的5輛中重型車輛，依

次為田螺車、藍色密斗貨車、貨

櫃拖架車、白色密斗貨車及吊臂
貨車。
昨午約4時49分，各車駛出大

欖隧道後，同沿荃灣青朗公路慢
線駛往汀九橋方向。
消息稱，途中前行田螺車因應

前面交通情況而減速，尾隨各車
亦相應收慢，豈料最尾的吊臂貨
車疑因收掣不及，猛撼前面的白
色密斗貨車，釀成首尾5車「串
燒」車禍。
意外共造成3人受傷，當中吊臂

車司機及跟車僅受輕傷，但首先

被撞及的白色密斗貨車被推前猛
撼前面40呎長貨櫃拖架尾部，致
駕駛室深陷其中，61歲司機當場
被夾困重創昏迷。
消防接報趕至，先安排兩名輕

傷者送院，稍後用工具撬車將被
困貨車司機救出，惜急送荃灣仁
濟醫院後，至約下午6時終因傷重
不治。
警方一度封閉現場拯救、調

查及清理，交通非常擠塞，至傍
晚解封才漸恢復正常。警方列作
交通意外有人死亡案跟進。

龍城大埔破毒案
警檢445萬元貨

■警方展示九龍城掃毒行動中檢獲的1.8公斤霹靂可卡因，
總值約29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5中重型車「串燒」貨車司機喪命

◀密斗貨車撞及拖架致駕駛室損毀，司機被
困不治。

▲消防員搶救昏迷被困的貨車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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